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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臺南市補助國中小學校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規劃教育資源分配之優先策略，持續發揮實質效益。 

(二)提供跨國銜轉學生多元化資源，提升其課業基本能力。 

(三)改善跨國銜轉學生受教育條件，增進自我認同適應力。  

(四)引導跨國銜轉學生進入學習型社會，共創豐富之國際文化。 

三、辦理期程：112年 8月 1日起至 113年 7月 31日止。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南市所屬國民中小學。 

五、申請方式： 

(一)申請學校應於學生轉入 1週內，至遲 3週內召開個案華語文習得規

劃會議，並至「跨國銜轉學生線上填報系統」

(https://tkidsys.nknu.edu.tw/home.php)填報學生資料，會議紀

錄及簽到表上傳該網備查。 

(二)由學校提具計畫書(如附件 1)及經費概算表(於系統上填寫後核章上

傳)，函報本局申請補助。並於計畫結束後 2週內檢送結案資料檢核

表(如附件 2)及華語文學習扶助週記(如附件 3)至局辦理經費核結作

業。 

六、補助對象： 

(一)非屬東南亞 7國之新住民子女之跨國銜轉學生。 

(二)父母雙方皆為本國籍之跨國銜轉學生。 

(三)父母雙方皆為外國籍且刻正申請歸化中之學生。 

(四)未獲國教署經費補助，經評估尚須華語文學習扶助者。 

七、補助基準(如附件 4)： 

(一)每位學生申請自轉入日起算，最高以 2年為限。 

(二)同 1年度每校申請本案補助以 1次為限。並由本局補助鐘點費、勞

保費及提撥勞退金，最高補助 6萬元整。 

八、預期效益：增進跨國銜轉學生家庭及其子女之溝通能力，以提昇學生

之生活表現，進而協助人際互動與生活適應能力。 

https://tkidsys.nknu.edu.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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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費來源：由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十、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

作業規定」簽核辦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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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區○○國小/中 

112 學年度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計畫書 

一、依據：112 學年度臺南市補助國中小學校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實施計畫 

二、緣由： (學生家庭狀況、國籍、華語文能力評估及校方規劃方向) 

三、目的： 

(一) 規劃教育資源分配之優先策略，持續發揮實質效益。 

(二) 提供跨國銜轉學生多元化資源，提升其課業基本能力。 

(三) 改善跨國銜轉學生受教育條件，增進自我認同適應力。 

(四) 引導跨國銜轉學生進入學習型社會，共創豐富之國際文化。 

四、辦理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五、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協辦單位：○○區○○國小。 

六、辦理「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內容: 

(一) 活動目標： 

(二) 參與人數及受惠人數： 

七、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八、經費概算：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XXXX 元整，經費概算表如後附。 

九、預期效益： 

(一)增進新住民家庭及其子女之溝通能力，以提昇學生之生活表現，進而

協助人際互動與生活適應能力。 

(二)提升教師學習多元文化教育教材編寫設計能力，並將多元文化教材融

入各科教學。 

(三)培養學生國際觀，開拓視野，並尊重各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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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________國中/小 跨國銜轉學生結案資料檢核表 

跨國銜轉生：_________________  校方申請___學年度華語教學總節數

_________________節： 

__________節(下學期)、________節(暑假) _________節(上學期)、________節(寒假) 

結案成因通報【✔】 

 1. 華語能力已達基本人際溝通能

力 
 

4. 不結案，續申請經費補助 

 2. 跨教育階段 
 

5. 其他原因：請填寫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離境或轉校 
 

學習成就與教學資源【✔】 (請將相關資料以附加檔案連同檢核表寄回) 

學生學習成就資料檢核 

 
1. 學生華語文能力測

驗成績 
華師提供 

 
2. 學生國語文學習扶

助施測成績 
若有，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 

 
3. 學生入校至今之學

期成績(平均)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 

 
4. 學生本學期段考和

平時成績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 

 

5. 導師及各科教師對

孩子學習成就之評

語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評語 

 
6. 家長對於孩子學習

華語的成就回饋： 

請校方協助家長填寫 

生活華語溝通【     】(請填 1~5) 

華語閱讀能力【     】(請填 1~5) 

(5非常好/4很好/3普通/2待加強/1差) 

 7. 學生學習狀況訪談 電訪或面談時間 

學校端持續教學資源（若結案成因是跨教育階段、離境或其他，可免填) 

 1. 班級方的協助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小老師、科任

教師的個別輔導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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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餘或課後時間加強

輔導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早自習、空白

課程、第八節…等 

 3. 學習扶助資源協助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國語文、英

文、數學…等 

 4. 課程和評量客製化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課程簡化、考

試報讀、考題有注音、作業減量…等 

 
5. 跨轉生母語文化的支

持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社團活動或相

關文化活動等 

 6. 自學能力的培養 
請校方於本欄填寫文字說明。例如：線上自學工具

平台…等 

執行率：________%   (未達 80%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承辦人：___________   校方代表人(校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簽章日期：民國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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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國中(小)   112學年度  華語文學習扶助週記(一週至少一次) 

日期 

時間 
教學內容概述 評量 學習反應描述(學習狀況) 

教師 

簽名 

2/24 

至 

3/1 

(範例)依日常生活

常見事物圖片或

指教室物品念出

中文。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1. 回家沒有複習上次教材 

2. 不看教材時，對於念出圖

片物品有五成記得。 

3. 對於會話會害羞不太敢開

口。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問答  口說 

聽力  手寫 

其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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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單價 

【國教署補助】 

東南亞 7國之新住民子

女且未具基礎華語溝通

能力 

【本局補助】 

非東南亞 7國之新住民

子女、 父母雙臺之跨國

銜轉學生、父母雙方皆

為外國籍且刻正申請歸

化中之學生或其他經評

估尚須華語文學習扶助

者 

1 

鐘

點

費 

上

課

時

間 

國小 336/節 

國中 378/節 

每次寒假至多 20節、

暑假至多 80節、第一

學期及第二學期至多各

72節，依實際需求於各

期別間彈性調整運用，

同意學校可將節數依實

際需求集中期初開始上

課；營隊每梯次至多 5

天，每天課程至多 6

節。 

同左 

2 

課

餘

時

間 

國小 400/節 

國中 450/節 

3 

通譯人

員助理

費 

176元/節 

每節以現行勞動基準法

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

本工資支給，建議 30

節以內 

同左 

4 交通費   
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

1200元 
不補助 

5 教材費 40元/節 
每節補助教材費 40

元，最高補助 75節。 
不補助 

6 勞保費   依勞工保險相關規定計 同左 

附件四 

112學年度臺南市補助國中小學校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補助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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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並不得重複投保 

7 健保費   
每週工作時數 12小時

以上者始得編列 
不補助 

8 
補充保

費 
  

每週工作時數 12小時

以上者始得編列 
不補助 

9 
提撥勞

退金 
  

依勞退金提撥相關規定

辦理 
同左 

10 小計    不得逾新臺幣 6萬元 

11 雜支   不得逾小計 6% 不補助 
      


